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
巩环函[2021]07号	
关于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大吉尔格朗河（8+000~15+800）段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巩留县水利管理站：
你站报送的《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大吉尔格朗河（8+000~15+800）段中小河流治理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表”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1、 该项目治理大吉尔格朗河河段桩号为8+000~15+800段，起点位于库尔德宁镇塔克尔吐别克村东头，地理坐标：东经82°45′04″，北纬43°16′09″；终点位于莫乎尔水文站上游9.3km，塔斯布拉克村北面，与莫乎尔沟汇合口处，地理坐标：东经82°40′03″，北纬43°17′12″。其中左岸建设防洪堤长度4.9km，治理河道疏浚段长度2.9km，总长度7.8km。
建设内容为：防洪堤长度4.9km，采用现浇混凝土防护梯形断面，堤顶宽度4.0m，护坡采用20cm厚C20F200W6现浇混凝土衬砌，迎水面坡度为1：1.75，背水面坡度为1：1.5，堤高2.5m，局部河道较窄段堤高3.0m，设计河床以下的基础埋深为3.5m，局部基础埋深为4.0m。由于河道流量较大，纵坡较大，为增加河道的抗冲刷能力，基础阻滑墩处铺设一层格宾石笼，厚度0.5m，宽度3.0m。防洪堤每隔50m设一道深1.0m，宽30cm现浇砼隔墙。采用高压闭孔板填缝，上部30mm厚采用的聚氨酯砂浆嵌缝。河道疏浚段长度2.9km，表层清废50cm，其余土方开挖料用于堤防段的土方填筑，清废就近紧贴河道凹岸回填形成土堤，高度2.5m，边坡1:1.75，土堤表面贴一层格宾石笼作为保护，厚度0.5m，长度3.0m，宽度1.0m。本项目总投资2103万元，其中环保投资约128.43万元，占总投资的6.11%。
该项目在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的基础上，我局同意按照报告表所列项目地点、规模进行建设。
2、 项目建设应认真落实好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，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（一）严格控制工程占地面积和施工活动范围，明确有关环保责任，制定科学合理的施工计划。施工结束后同步做好垃圾清理和扰动区域地表植被恢复工作；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宣传教育，禁止施工人员随意破坏植被和猎捕野生动物。
（二）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落实降噪措施。选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设备，在敏感点附近施工时应安排好作业时间，禁止夜间施工作业。控制高音鸣笛，确保敏感点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-2008）相应标准要求。
（三）强化水环境保护措施，控制水环境影响。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，严禁一切生产、生活污水、生活垃圾、建筑垃圾排入地表水体。
（四）落实大气污染治理措施，控制扬尘污染。施工现场采取洒水降尘，材料堆放、运输等过程中要采取遮盖、密闭措施。禁止大风天气下进行易起尘的施工作业。
（五）落实各项固体废弃物处置措施。弃渣主要填筑在疏浚段河道的凹岸，形成土堤保护河岸，施工完毕后进行植物措施，弃渣的堆置不会对河道汇流和行洪产生影响。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定期清运至就近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。
三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度，项目建成后，立即按要求委托第三方监测服务机构开展验收监测工作，待验收合格后投入使用。
四、项目性质、建设地点、生产规模、生产工艺发生重大改变的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报告文件。
五、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，由伊犁州生态环境局巩留县分局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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